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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例發布條例草案》(《草案》)的其中一個目的是授權律政司司長，對條例作出編輯修訂及修正。

《基本法》下的立法權力

2.
《基本法》第66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

3.
第73(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行使的職權包括：「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

4.
《基本法》清楚指出，立法會是香港制訂法律的機關。但《草案》第12條賦予律政司司長對法例作出數種編輯修訂的權力， 這些修訂無須立法會通過，只需載於編輯修訂紀錄內，並在認可網頁發布即行生效。儘管《草案》訂明這種編輯修訂不得改變任何條例的效力，但律政司司長這種修訂法律的權力，是否有僭奪《基本法》中的立法會的立法職權，違反《基本法》規定的立法程序，仍須進一步研究。

立法過程無透明度和多方參與

5.
此外，人權監察擔憂，《草案》下律政司司長的編輯修訂程序，忽視公眾事前的知情和被諮詢的權利，亦無機制和措施預防和阻止不當的修訂。若律政司司長在行使《草案》下的編輯修訂權力時，無論是無意或有意地犯錯，編輯修訂有改變原有條例效力的性質，修訂已造成既定的事實，公眾、法律界人士、甚至立法會議員都難以發現和阻止。只能事後透過司法覆核等途徑去解決，該有關條例修改發布為一些公眾所帶來的困擾卻可能已經不能挽回了。

6.
人權監察認為，《草案》下的修訂程序，應以附屬立法的程序進行，令立法會保留最終的審核權和立法權的同時，亦保留了政府需要向立法會提交《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Legislative Council Brief)，立法會法律顧問要作起碼的研究和提供評論，公眾和公民社會有諮詢期可以獲得起碼的資訊和發表意見的機會，公眾和立法會有意見時，議會內外都可能有辯論的機會，政府亦有進一步解釋、答辯和尋求支持的需要和過程。

7.
若《草案》下作的修訂，不能採用附屬立法程序進行時，應採納以下的法定保障機制和措施，訂明事前公布資訊、諮詢公眾和社會討論程序，確保公眾有知情的機會(如律政司提出的)和獨立的批評資訊和討論，和審議令公眾可以及時意覺到問題，發表意見，要求改善甚或提出反對：

(a). 
在編輯修訂發布發布前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並公布和諮詢公眾和立法會議員意見；

(b). 
立法會法律顧問就律政司司長所作的編輯修訂，在該條例發布前向立法會提供其法律意見；

(c). 
有關的資料和意見應及時寄存在律政處和各區政務處諮詢中心和上載互聯網供公眾查閱和發表意見；

(d). 
若在指定期間有任何議員分別或聯名書面提出要求，有關的修訂至少須以附屬法律的方式立法，如屬重要爭議或重要改變，例如涉及重大的金額變動等，更應以正式條例草案的方式。

8.
根據《草案》第15條，律政司司長須編訂及備存一份就其編輯修訂的紀錄。人權監察認為，除編訂及備存外，《草案》亦須指明律政司司長須將有關紀錄向公眾發布，包括確保公眾可以輕易地在圖書館免費查閱，或在任何時間在網上免費查閱。

廣闊寬鬆而實質的「修正」權力

9.
《草案》第17和18條給予律政司司長權力提出附屬立法，對一些類別的法例，作實質的「修正」，而該等類別過度廣闊寬鬆，有收窄的必要。

10.
人權監察認為：如果修改可能削弱任何對人權的保障，又或涉及重要的爭議或改變，則必須以條例草案的方式正式立法修訂。

11.
為此，人權監察要求政府和立法會對《草案》作相應的修改，並加入條文，以訂明這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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